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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遗民易代之际生存的怪异现象 

李文胜
 

〔摘 要〕 

以夷变夏的现实，文化失去认同感，劫后余生的明遗民，面临艰难的选择，

严格的道德自律使得他们选择了多种多样的生存方式，呈现出奇、怪、异、狂的

特点。为了气节，他们放弃了优厚的待遇，甘于淡泊，甘于贫困，以至于将自己

逼上绝路，道德自律超越了时空的束缚，担负起文化救亡图存的重任，之所以

“怪”“异”是由于伦理与现实的矛盾，通过存道以存心、存身、存国。缺失的

精神家园，无法弥补的创伤，体现在举步维艰的生存怪异行为上，明知不可为而

为之，是一种文化困境下无可奈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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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之际就会产生一个独特的群体——遗民，作为易代之际的

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他们以独特的精神面貌保存了儒家文化，展示了士人特有

的品格，给古代思想史、文化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一、明遗民生存方式的多样性 

以夷变夏的现实，文化失去认同感，劫后余生的他们，面临艰难的选择，严

格的道德自律使得他们选择了多种多样的生存方式，呈现出奇、怪、异、狂的特

点。他们以极端的生存方式向满清表示不臣服，以独特的方式保持气节。 

1.改名换姓、隐姓埋名 

孙静庵《明遗民录》遗民达五十多人，例如，“明江浩，……京师陷，浩闻

之，则大惊，为位于庭，北面稽首而哭，昼夜不绝声者数日，两目尽肿，人皆以

为狂……·祝发为僧，更名智宏……”，1易代之际，这些遗民胸怀气节，通过改名

换姓表达对故国的思念之情，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出现了，部分遗民改名后有多

个字号，“明黄周星，字九烟，上元人……明亡，变姓名曰黄人，字略似，号半

非，又号圃庵，又曰汰沃主人，又曰笑苍道人……”。2而且还有一个怪异现象就

是名字号中多带有隐、道、禅等字眼，如华阳道隐，心月道人，狗皮道人，铁道

士，铜袍道人，天木禅师，体现了遗民归隐的志向，坚守气节，还有些遗民将自

己真名隐去，采用隐名如采薇子，髡残，采薇于首阳山，向伯夷叔齐那样坚守气

节，体现出他们警世、愤世、隐世的心态，从这个奇异现象，我们能够看得出遗

民们此时复杂的心态。名字往往寄寓深意，再如遗民陈忱别号“古宋遗民”和“雁

宕山樵”，托“古宋”表达作为明朝遗民的心境和亡国后隐居的心态。遗民董说，

明亡后改姓林，名蹇，字远游，号南村，一生改了 20 多个名字，有诗云：“名是

无名字无字”，刻有“余无名”印章，表达出心中亡国的痛苦，顾炎武，初名绛，

国亡后改炎武，一说“初名绛，国亡改炎武，炎武者，取汉光武中兴之义也”，3有

人干脆取名为“无家”。奇特的名字寄寓着故国情怀，体现着国变后复杂的心理。 

                                                 
1
 孙静庵.《明遗民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246。  

2
 孙静庵.《明遗民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307。 

3
 谢正光、范金民：《明遗民录汇辑》[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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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游狂走 

在遗民那里，儒家文化沦丧，文化毁灭，道之不存，使得他们丧失了精神家

园，精神支柱遭到沉重打击，归属感缺失，于是他们选择游走这一奇异形式表达

内心的痛苦，以寻找精神的慰藉。如顾炎武、屈大均、朱国汉、林兰友、卢象晋、

瞿龙跃、纪保国、杨正经等遗民。顾炎武 45 岁北游至 70 岁死于山西，游了 25 年，

他们的游走体现出“狂”的特征，一种不是常人所为的事情，内心带着巨大的伤

痛，疯狂地游走，以泄愤，是明清易代之际特殊的文化现象，游是为了追求文化

精神的安慰，是心灵创伤弥合的手段之一，随着时间的流失，他们在狂走云游中，

痛苦会慢慢减轻，这是遗民时间性的愈合方式，可以说是一种疗伤。 

3.逃禅 

逃禅是易代之际一种普遍的现象，一时间僧人猛增，而且都是文化程度较高

的士人集体出现的群体性之“奇”观，这也是明清易代士人表现出来的又一种奇

特现象，金陵生在《文学遗产》曾发过一条短则：“明清之交，遗民多逃于僧，

其最著名者则以方以智，名弘智，人称药地和尚，屈大均名一灵，钱澄之名幻光，

又号西江半衲，金堡名今释，字澹归，周容名释茂三。五人后皆还俗。汤来贺《内

省斋文集》卷二十一《犀牛、照和尚诗序》云：‘犀照禅师为诸生时有文名，痛

甲申之变。遂弃举子业而隐于禅’。然则当时逃遁于释门者甚众也。曾灿《六松

堂文集》卷十二《石濂上人诗序》：‘今石师之为诗，其老于浮屠乎，亦有托而逃

焉者耶？观其剧饮大呼，狂歌裂眦之日，淋漓下笔，旁若无人，此其志岂小哉？’

一语道破当时文士逃于方外之实情。”4逃禅也是隐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如方以

智、屈大均、钱澄之、金堡、马翀、沈方、成勇、吕留良、徐枋，任廷贵，徐继

恩、李灌等。 

他们有多种选择生存方式，为什么选择僧人，难道是他们真心愿意当僧人吗?

答案是否定的，在明代学术大环境下，士风决定了遗民生存走向，关乎名节的大

事，他们不得不慎重，选择怎么样的生存方式既能保持名节还能抵抗清廷，在清

初“留头不留发”的高压政策下，剃发就意味着儒家文化的沦丧，头发衣冠是身

份的标志，也是子民是否臣服清廷的标志，经历了痛苦挣扎的士子们，无可奈可

                                                 
4
 金陵生.《文学遗产》[J]北京：1999 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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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选择了“逃禅”，这样既可以保持名节，又能抵抗清廷，僧人一时增多，这是

高压政策下无可奈何的选择，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此时士风中对僧人

极为认可，可以说士人和僧人是同一语境，因为此时出家人多为士人，诗僧、词

僧一时多了起来，文学与佛学结合在一起决定了此时的士风。 

4.归隐山林 

在儒家“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激励下，遗民多数选择了“隐”，隐的方

式不尽相同，有的藏在山洞里几十年，有的在深山里与猛兽为伴，“隐”意味着

天道的沦丧，这些士子被天道所抛弃，他们感受到天理不存的危机，成为他们保

持气节的重要方式，这种奇异现象体现出儒家还是道家思想呢？我认为从本质上

说还是一种儒家思想，表面上似乎与道家归隐思想一致，其实是一种吻合现象。

道家归隐是以“归隐”为乐，是向往绝对精神自由境界的表现形式，而此时明遗

民“归隐”是现实压迫的结果，没有做到真正的“归隐”，他们是身在归隐而心

却在现实世界，他们一直关注现实动态，如黄宗羲归隐后，在局外指点明史的撰

写，张岱隐居山林，艰难的完成了《石匮书》，心中那份故明情节挥之不去，所以

不是真正的隐士，而体现出儒家思想的隐居。隐居者名字较多，不一一列举。 

5. 弃诸生 

面对亡国的现实，部分士子选择了放弃诸生身份这一优厚待遇，放弃诸生身

份以后，他们生活极其艰难，过着清贫的日子，甚至面临饿死的危险。例如，顾

有孝、吴湛、李生光、邢昉、吕留良、陈所学、沈昀、施相、徐夜、方文、吴炎、

魏礼、魏禧、丘维屏、毛先舒、顾兰服、张盖、谢文洊、宋之盛、江浩、申自然、

张光居等。“明陈所学，字行之，号欧沙，江浦人，诸生……明亡，则手裂其诸

生巾……”，5明清易代之际，士子们手裂诸生巾、弃巾、焚巾等种种怪异现象，

表明了遗民在明亡后，面对文化的毁灭，内心痛苦的表现，表明了他们绝望至极，

同时也表达了对文化救亡的责任感，担当道义的精神和忠君的气节。 

6．著史 

明亡后，史书和野史大量泛滥，众多的史书一时间出现，不能不说是一种奇

                                                 
5
 孙静庵.《明遗民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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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现象，而且偏偏发生在易代之际，有资料表明，清初易代史，绝大多数的作

者是遗民。以史存明，在他们眼里明亡史不亡。遗民著史体现了一种故国文化情

结，是存明存道的表现，谢国桢先生《增订晚明史籍考》，里面介绍了此时的很多

史书。顾炎武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6著名的遗民史书有谈迁的《国

榷》、王夫之《永历实录》、张岱《石匮书》、黄宗羲《明儒学案》、查继《罪惟录》、

顾炎武《圣安本纪》、孙奇逢《甲申大难录》等，黄宗羲明亡后拒绝出仕，隐居著

述，清廷多次诏他入京写史，被他拒绝，晚辈们奉命修明史，黄宗羲局外指点，

加入了自己的意见，故国情结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曾说：“国可亡，史

不可亡”，遗民们通过著述表达忠君观念。 

7.不入城市 

明清易代之际，出现了又一种奇异的现象，众多遗民不入城，有的长达 50 年，

甚至一辈子，节操观念对士人来说完全高于生命的意义，可以为节操殉死。赵园

说：“明清之交最严重的危机，即此施暴嗜杀以致受虐自戕中‘人道’的沦丧。

‘人道不存’是较之亡国更为绝望的情境。有识者于此看到比经济残破更可怕的

人心的荒芜” 
7明遗民心怀故国，道之不存的危机感困扰着他们，出于绝望的心

情，殉道中他们选择了“生”，这属于“生殉”，道还得由他们传扬下去，做出

种种古怪行为，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旧主的忠诚，保持气节躲避清廷的征

召，苦苦折磨自己，为的是保持那份气节，一旦气节玷污将遗憾终生。在气节这

个问题上，遗民们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不入城者人数较多：杨维熊、何其伟、张

怡、汪飒、王继统、谢遴、宋之盛、彭任、李天植、张圣型、张圣域、芮城、徐

坊、陈国腆、宁汯、顾枢、俞粲、张光启、严天表、董樵、夏道一等。有的遗民

终生不入城，如宁汯 50 年不入城市，徐坊 40 年不入城市。“明宁浤，字季腾，

一字柏岩，自号宁鸠山人……国变后，尽室入山……足迹不入城市者垂五十年。”
8他们死守道德底线，可见古人道德贞节观多么具有震撼力，这一怪异现象，归其

原因就是理学思想的发展完善，对士子的气节要求更加严格，遗民各种现象都出

现在明清之际。 

                                                 
6
 （清）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六华忱之点校 [M]北京：中华书局，1959:138。 

7
 赵园.《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
 孙静庵.《明遗民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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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社 

易代之际又一奇怪的现象就是突然间出现数量极多的社团，结社在以前也是

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明清之际结社数量极多，据何宗美《明末清初的文人结社研

究》一书统计，“清初社团达 70 多个，分布范围很广，参与人数众多，是清初一

大奇异现象，历史罕见。分布于北方的山东、河南；东北的辽宁、黑龙江；江南

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岭南的广东；西南的云南，贵州等地。有西

郊吟社、顾顼结社、周灿结社、顾梦游结社、假我堂诗会、陈济生结社、班荆社、

北湖吟社、求社、云间七子社、怀忠社、迨社、望社、莲社、重九会、惊隐诗社、

闲社、竹西十佚社、东皋社、濮溪社、杨秉紘结社、忘机吟社、西湖八子社、南

湖九子社、西湖七子社、南湖五子社、林时对晚年结社、弃繻社、登楼社、吕留

良结社、章有成结社、孚社、毛聚奎结社、鹪林六子社、小兰亭社、万斯同结社、

讲经会、忠诚社、耆英会、西园诗社、雅汋社、探梅诗社、东皋诗社、北田五子

社、珠江社、溪南社、罗谦结社、湖心诗社、海外九社、福台新咏社、何宏中结

社、北丘社、十老社、郑与桥结社、鹤林社、石湖诗社、雪园续社、渗慎交社、

朱观宾结社、十郡大社、菉斐堂社、云门社、原社、丁酉社、真率社会、北郭诗

社等等”。9数量之多历史罕见，明遗民结社是为了抒发亡国之痛，坚守民族气节，

这与和平时期的结社不同，太平时期的结社娱乐性较强，饮酒作乐，明末复社诞

生之初，其目的就是为了应付了科考，文人聚在一起切磋题目，研究应对技巧，

后来逐渐走向政治。他们结社的目的是为了图谋反清，从诗社的名字就可以看得

出来，如惊隐诗社，“惊隐”寓含着归隐、不仕之意，又称逃之社，成立于顺治

七年，成员有 51 人，著名诗人归庄、顾炎武、朱鹤龄都是该社成员，社团有强烈

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屈原和陶渊明成为该社的楷模，屈原爱国主义精神和陶

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正是遗民们所需要的，顾炎武拟陶渊明诗云：“我愿

平东海，身沉志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归庄抒情长诗《万古愁》与

屈原《离骚》有相通之处。钱仲联说：“泊乎朱明之亡，南明志士，抗击曼殊者，

前仆后继。永历帝殉国后，遗民不仕新朝，并先后图报九世之仇者，蹱趾相接，

多颐哉！非宋末西台恸哭少数人所能匹矣。”10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明遗民，掀

                                                 
9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309-317。 

10
 谢正光、范金民：《明遗民录汇辑》[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卷首《明遗民录

汇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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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结社复国的热潮。 

9.殉道 

清初陈确《死节论》：“死合於义之为节，不然，则罔死耳，非节也。人不可

罔生，亦不可罔死。”意思是说，为节义而死是值得称赞的死，死的价值都体现

在一个“义”字上面，不然就是没有价值的死亡。张煌言云：“义所当死，死贤

于生；义所当生，生贤于死”，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以死为道”，“所

以处死之道”，在这些遗民眼里，死的最高价值是合乎“义”，这才是死得其所，

为“道”而死，来自儒家的忠节观影响力多么巨大。部分遗民，明亡后，紧随崇

祯皇帝自杀殉国，国亡后，刘宗周认为死节是士大夫“义”不容辞，并和他的弟

子如金伯玉、彭期生、王元趾、祝开美等一同殉国。不惜一死可以认为是明末清

初的一种士风，遗民气节和贞节烈妇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明清之际的士风鼓

励“以死成全气节”，道之不存的危险境地，时时困扰着士子们，他们看到了人

心的荒芜，他们不惜“以死为道”， 司马迁在《史记》中讲过“人固有一死，或

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都是在强调一个“义”字的分量，他们死社稷、死城

守、死封疆，遗民以不死为耻，故身虽存，实则等于死。  

明遗民的死分为生殉和死殉两种，这些遗民选择死殉，部分遗民明亡后想自

杀殉国、殉道、殉主，在生死面前，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自杀未遂，不得已“苟活”，没办法选择了“生殉”，做出种种怪异行为反映了

他们内心极度的痛苦之情，如明遗民李魁春：“明李魁春，字元英，晚号筠叟，

长洲人，诸生……甲申之变，庄烈帝凶问至，北向号哭。家人知其有死志，日夕

环守，不得死。后闻潜忠死，叹曰：玉重死，我何颜独生？……魁春死志未遂，

故身虽存，而心实等于死，方袍角巾，屏迹郊野。11李魁春、陈确都属于“生殉”，

陈确因未殉国终身感到愧疚之情，他还将未能随同同门师生一起殉国作为自己一

“大罪”，没有为义节而死，陈确在多年后，愧疚之情时时折磨着陈确：“呜呼! 吾

师死矣! 同学祝渊亦以闰月初六死矣！……独确懦不能死，又不能编名行伍，为国

家效分寸之劳；又丁口田庐，伪官所辖，输租纳税，不异顺民，愧师友而忝所生

甚矣。师其以确为非人而麾之门墙外耶！”。12夏允彝、陈子龙、祁彪佳、夏完淳

                                                 
11

 孙静庵.《明遗民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32。 
12

 （清）陈确.《陈确集》上册[M]文集卷十三祭文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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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死殉”的杰出代表。他们认为自己“生不如死”“死得其所”。 

10.其他怪异生存方式 

道德化是儒家文化核心部分，严格的道德自律，使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做出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行为，鼎革之际，神州陆沉，狷狂的士子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

经历了科场、圈地、剃发、奏销、通海、哭庙等事件打击之后，看到无辜士人死

于非命，失节的危机使他们做出了痛苦极端的生存方式，民族的自豪感和优越感

在“以夷变夏”的残酷现实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以至于做出种种过激行为，成

为一大怪异现象。为了那份气节，易代之际，遗民的生存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归田、讲学、从医、卖画、出道、种菜、种菊、卖文、举家居舟中、流亡海外等，

归田有王兴承、俞粲、张麟等；讲学有贾必选、史惇、赵甸、胡庭等；卖药从医

有沈佺期、顾兰服、孙宗岱，桑山人等；卖画赵甸等；种菜谢遴等；出道陈仙、

心月道人、华阳道隐等；卖文李天植等；举家居舟中如陆苏、刘永锡、叶大疑等；

流亡海外如遗民朱舜水等。 

他们这些遗民为了气节，放弃了出仕的机会，本可以荣华富贵、光耀门楣，

但是他们在易代之际却选择了这些贱业，维持艰难的生计，自食其力，有些人食

不果腹，以致饿死，如李天植：“明李天植，字因仲，学者称蜃园先生，浙江平

湖人……国变后，家且荡然，遂与妻别，隐陈山，绝迹不入城市……卖文自食。

不足，……天植以饿死……”，13“明夏汝弼，字叔直，号莲峰……国变后，佯狂

高蹈无定踪。或歌或哭，与语及时事，即闭目不答……绝粒死……”。14实践了孟

子那句古老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铮铮铁骨，感人至

深。 

“陆苏，字望来，江阴人。六岁善属文，十一岁值甲申国变，苏白衣冠哀号

七日夜。乙酉清人下江南，遂毁巾衫，焚笔砚，举家迁于舟，誓不登岸，冠昏皆

在舟中，……卒年五十，遗命葬于海岛，曰：毋使游魂中土也”。15刘永锡家中富

有，不堪忍受国破家亡之痛，在舟中生活了多年，没有回过一次家门，明遗民朱

舜水。明亡后流亡日本，死在了异国他乡，在日本一直保持着明代衣冠。这些怪

                                                 
13

 孙静庵.《明遗民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239。 
14

 孙静庵.《明遗民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65 
15

 谢正光、范金民：《明遗民录汇辑》[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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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现象，令人惊讶，为明遗民的气节而叹服。王夫之把治分为治统和道统，治统

已经掌握在满清手中，只剩下道统，士自古以来就承担着拯救天下、存道的使命，

危难之际，士人们可以为了“道义”而“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道德

核心部分，“义”成为衡量生死的唯一尺度，“义”的价值高于一切，某种程度

上，他们的行为反映了儒家文化的成熟和更加的系统化，使得明遗民比宋遗民具

有更加强烈的道德感，人数较宋遗民更多，殉道方式更加残酷，如程朱理学的系

统完善，体现了极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陈确就是一个杰出的理学家，他的生死

论在当时很有影响力，陈确眼里“义”是死亡的标准，程朱理学将“道”上升为

一种宇宙的终极存在，强调道与天绝对的同一，在人文法制上，“理”取得了天

主宰宇宙的意义，充分肯定主体自我与天理的同一，心与天理的同一，陆九渊说：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众理，心即理也”，天理的绝对权威性，导致士人们严格

的道德自律，做出种种怪异行为，不惜为“义理”付出生命的代价，以此来维护

“天理”强调的道统的合理性。 

遗民张盖“归筑土室自封，屏幕、绝人迹，穴而进饮食。岁时一出拜母，虽

妻子亦不相见。家人窃听之，时闻吟咏声，读五经声，叹息声，泣声”。16明遗民

八大山人“住山二十年……忽大笑，忽痛哭竞日……忽大书‘哑’字署其门，自

是对人不交一言……赌酒胜则笑哑哑，数负则拳胜者背，笑俞哑哑不可止，醉则

往往嘘唏而下……”，17八大山人明亡后，以“哑”的方式对抗清廷，不说一句话，

这种怪异行为充分说明了他内心极度的痛苦之情，李天植国变后不见妻子，居山

十年。汪嗣珏亡国后，“身不婚娶”，“所著有琴谱、诗集，先以焚弃”。活死

人行为更加怪异，“活死人者，本蜀中素封子，姓江氏，名本实。国亡后，散家

财，弃妻孥，入终南山，得炼形术，因自号活死人焉……能于水面立，峭壁

行……”，18笑和尚见人只笑，不说话，“其一则笑和尚，见人不言，一味憨笑”，

这些古怪的行为体现出伦理价值和现实的矛盾，他们内心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

痛苦，以极端方式抒发着亡国的悲痛，他们胸怀天下，坚守的是一种文明，一种

文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痛苦与无奈在折磨着他们，他们以“奇”“怪”的方

式想、存道，存身，存天下，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值得做的义举，清初唐甄说：

                                                 
16

 申涵盼.《忠裕堂集·张命士传》[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7

 孙静庵.《明遗民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350。 
18

 孙静庵.《明遗民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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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有三死：身死而大乱定，则死之；身死而国存，则死之；身死而君安之，

则死之”，此时明遗民心中君已死，国已亡，天下已乱，他们这部分人，以“苟

活“的方式“存道”，淡泊名利，从操贱业，以古怪的方式摧残自己，维护心中

的“节义”，承载了厚重的文化使命，令人折服。 

二、明遗民行为怪异的原因 

遗民现象的文化渊源，儒家伦理道德在历代被发扬光大，儒家强调用“仁”

来解决一切矛盾，讲究“和”“中庸”，强调道德自律，极大突出个体人格价值

及其所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高扬道德人格。 

自古以来士人们就承担着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士人是文化的传承者，文明的

传播者，面对儒家文化的毁坏和明朝的灭亡，明遗民群体应运而生，他们的生存

状况令人担忧，他们的身份认同缺失，失去了伦理根基，产生焦虑感和危机感，

是一种文化的危机。“生还是死”是摆在遗民面前的重大的话题，实质上就是“苟

活”与“壮死”的问题，忠臣不仕二君，失节的危机感摆在他们面前，这个气节

与女子守节含义是一样的，“贞节观”在他们眼里是神圣的，是不能践踏的完美

理想。 

遗民内心产生了极大地矛盾，他们极其痛苦地经受着伦理的煎熬，“仕与隐”

的矛盾成了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灼烧着他们的心灵，死是明遗民一生都在谈论

的话题，“死社稷、死封疆、死城守”成为一时关注的焦点，为数众多的明遗民

面临诸多矛盾的困扰，由于内心的痛苦，其行为方式也就表现出种种怪异现象。 

明遗民的儒家文化节义观与宋遗民的儒家情结是分不开的，“遗民之存宋，

宋存则中国存”成了明遗民心态上要坚守的阵地，他们以宋遗民坚守气节，不仕

二主的忠义节气来激励自己，这是因为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在历史语境中有着惊

人的相似之处，都处于“华夷之辨”的文化困境之下，都是以夷变夏的大环境，

类似的经历在三百多年以后又一次真实上演，这不得不使明遗民向宋遗民寻求精

神力量，宋遗民在某种程度上给明遗民树立了“忠义”的榜样，关于宋遗民的故

事大量出现在明遗民的文学作品中。 

总之，历经改朝换代，山河巨变，明遗民心境经历了：绝望──呐喊──挣

扎──痛苦的心路历程，残山剩水中，以怪异的生存方式展示了内心的焦虑和挣

扎，寄托了对故国的哀思，为了气节，他们放弃了优厚的待遇，甘于淡泊，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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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以至于将自己逼上绝路，道德自律超越了时空的束缚，承担起文化救亡图

存的重任，可歌可泣，令人叫绝，为之动容，之所以“怪”“异”是由于伦理与

现实的矛盾，通过存道以存心、存身、存国。名儒顾炎武说：“天下之事，有杀

身以成仁者；有可以死，可以无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19他们为“义”而

死，在他们心中这是理所当然，死得其所，这是值得做的事情，所以会作出种种

怪异性行为，其实是“怪中不怪”，出于气节，士人的品格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

诠释，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道德的力量是巨大的，在怪异行为中追

求情感的宣泄，以极其顽强的毅力保持气节，慰籍漂泊无依的心灵，表达的是一

份故国的情结，缺失的精神家园，无法弥补的创伤，体现在举步维艰的生存怪异

行为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文化困境下无可奈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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